
新北巿立鳳鳴國民中學學生行動載具管理辦法 

106.11.27陳 校長同意後施行 

109.08.28陳 校長同意修正後施行 

110.07.02陳 校長核示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施行 

一、參考依據： 

(一) 教育部 100年 9月 6日臺環字第 1000153196B號函訂定公布校園攜帶行動電話使用

規範原則辦理。 

(二) 新北市政府 100年 10月 26日北教特字第 1001411793號函，新北市所屬各級學校訂

定學生校內使用行動電話管理規則參考原則辦理。 

(三) 教育部 108年 6月 19日新北教研資字第 1081117528號函頒「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 

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 

    (四)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 5月 13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00043309A號函辦理。 

二、主旨： 

    為導引團體公共秩序學生、教職員工及其他人（校外人士進入校園）等，於校園內適

切使用行動載具，教導學生行動載具使用禮儀，並促進學習成效避免妨害他人隱私、影響

教師教學授課，使學生在不干擾教學進行、影響自身、團體學習活動及避免濫用通訊器材

之前提下，有限度地保障學生使用行動電話之權利；另透過教育宣導，培養學生使用手機

相關禮儀、遵守應有的公共道德與規範，及維護校園安全與團體秩序，特訂定本校園行動

載具使用原則辦法。 

三、校園內使用行動載具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本辦法所稱行動載具，泛指手機、可攜式電腦、平板電腦等具無線通訊功能之裝置。 

（二）在校期間需將行動載具交付各班指派之行動載具保管人集中至保管盒，並在導師確認之

下送至學務處進行統一保管，後遇特殊狀況緊急須聯繫家長，可徵詢導師(含授課教師)

同意始可使用，注意禮儀切勿影響他人或騷擾他人隱私，使用完畢後自行關機；另使用

地點須為導師辦公室或學務處。 

（三）若教師於課堂教學有需要讓學生使用行動載具，必須對學生使用於任何與學習無關之活

動(手遊、line、facebook、youtube、Instagram、Twitter、抖音…等)，進行必要之

管理。 

 



四、管理辦法: 

（一）每學期期間以班級為單位向學務處生教組提出申請(申請表如附表)。   

（二）申請者須經家長同意並確實瞭解攜帶行動電話管理辦法，並願意遵守本校管理規定，經

學務處審查後，始准予攜帶行動電話。 

 (三) 本校學生攜帶行動電話應於進入校門前即關機，進入班級後置放於班級行動電話專用保

管盒統一保管（遲到人員到校後，由導師指派負責人員陪同至學務處放置手機於保管

盒）。上課期間如遇緊急事件需要使用手機與家長聯繫，可先向班級導師報備，至導師

辦公室或學務處使用個人手機或學校電話；家長亦可撥打各班導師分機或學務處分機聯

絡同學，保持聯絡管道暢通 

（四）每日由導師指派各班之班級行動載具保管人於 08:15前將行動載具保管盒收至學務處手

機櫃保管，於 15:00後由每班行動載具保管人領取保管盒予導師發回給載具持有人，藉

故拖延不交或繳交備用行動載具者加重處分。 

 (五) 除了課程所需外，未申請攜帶行動電話到校且違規使用及有申請攜帶手機到校卻未交出

統一保管且違規使用者，依違規方式處理。 

（六）考試期間，行動載具(手機)一律管制使用，詳細扣分方式依考場規則辦理，段考及重大

考試舞弊者納入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 

 (七) 學生應自行妥善保管行動載具，遺失者自行負責。 

（八）新生入學後須以班級為單位，完成管理規範紀錄表(如附件)。 

五、違反規定之處理方式： 

（一）若未經同意在校內違規使用行動載具者處警告乙次，同一學期再次違反者處小過乙次，

同一學期違反三次者則處大過乙次，每次違反規定時皆由校方暫時保管行動載具至放學

後由學生或監護人領回。 

 （二）屢勸不聽者，得邀導師、專輔導老師、家長或監護人到校共同討論學生手機使用方

式。藉故拖延不交或繳交備用行動載具被教師查獲或被同學檢舉經教師確認者，處警告

以上懲處，累犯屢勸不聽者處小過以上懲處。 

  (三) 使用行動載具擅自錄影、錄音及拍照等功能影響他人隱私或權益時，依情節嚴重性按

校規處理，破壞校譽情節嚴重時則處大過以上懲處，並依法送辦。 

（四）不得利用學校電源為個人行動載具、行動電源、小型電扇充電，違者依校規記警告以



上懲處。 

  (五) 學校服務隊、代表隊或社團幹部成員於社團教室或代表隊訓練場地或休息室未經教練

或教師同意任意使用行動載具者處警告以上懲處，屢勸不聽者處小過以上處分。 

 （六）使用行動電話閱讀或媒介，公開散布有礙青少年身心發展(色情、暴力)之文字、圖

片、動畫、音樂等相關資訊者，依校規記小過以上懲處。 

  (七) 全體教職員均負有教育學生使用行動載具(手機)之責任，如經教職員與巡堂人員發現

違規使用者，應予必要管理，將手機放置學務處保險箱保管，違規學生須填寫「學生行

動載具使用違規輔導單」，於每日 16:00-16:20時或 17:00-17:20時，由本人或其監護

人持「學生行動載具使用違規輔導單」至學務處領回手機。查獲學生違反本校行動載具

使用規定時，依本辦法處理。 

六、行動載具屬於貴重物品，如有需要帶行動載具者，必須妥慎保管，遺失自行負責。 

七、本辦法由學務處擬定，陳 校長核示並經校務會議討論決議後實施與修改之。 

 

 

 

 

 

 

 

 

 

 

 

 

 

 



新北市立鳳鳴國民中學學生行動載具管理辦法紀錄表 

我已了解學校的學生行動載具管理辦法，並且能遵守相關規定，共同來維護校

園安全與團體秩序。 

      年      班                         導師簽名：                 

座號 姓名 座號 姓名 座號 姓名 

      

      

      

      

      

      

      

      

      

      

      

      

      

本班的行動載具保管盒負責人是：   

辦    法：陳  校長核示並經校務會議表決通過後施行。 

 



 

 

 

新北市立鳳鳴國中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攜帶行動電話號碼 

     

家長姓名 行動電話 住家電話 

 

 

  

申請原因：(由家長填寫)                                                 

                                           

 

                                                     家長簽章： 

導師意見： 

 

 

 

                                              導師簽章： 

學務處審議結果：  □通過          □未通過 

生教組長： 學務主任： 

申  請  攜  帶  行  動  電  載  具  到  校  注  意  事  項 

一、為提升孩子上課專注度，請家長共同協助學校教育，建立孩子使用行動電話的正

確觀念；若非不可抗拒之因素，請盡量避免孩子將行動電話攜帶到校；因手機為學生

跟家長之聯絡，建議攜帶之手機僅需簡易功能即可，避免攜帶太過昂貴支手機到校後

遺失。 

二、校園內備有公共電話(含投幣及卡式)，學生若有緊急事件需與家長聯絡，學務處

亦提供電話予學生隨時使用。上課期間家長臨時有事需要聯絡同學時，請一律打電話

到學務處（26780609 分機 206、251、209）或導師辦公室，學務處人員會知會導師或

直接通知同學。 

三、為提升學生學習環境品質，目前學生攜帶手機到校須經學務處申請通過後，方可

攜帶到校，攜帶手機到校同學，須自行購買保護套保護手機。全班統一收齊並放置於

班級行動電話專用保管盒統一保管，如手機有相關損壞，學校不負任何賠償之責任，

請家長斟酌學生攜帶手機到校之必要性。 

四、未遵守本校「學生行動載具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經查證屬實後由學務處代為

保管，並依本校行動載具管理辦法之規定進行懲處。 


